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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陕秦地矿评（2021）01号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采矿权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 

评估对象：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 

评估目的：为委托方确定该采矿权新增资源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年 9月 30日。 

评估日期：2020年 10月 19日至 2021年 01月 21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兴隆煤矿采矿权范围内截止储量估算基准日2、3、5号煤层保有资源储量为2412.00

万吨，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 2149.00 万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2149.00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信度系数取0.9，设计损失量为268.00

万吨，其中：永久煤柱 144.00 万吨，临时煤柱124.00 万吨；3、5号煤层采区回采率

分别为83.95%、89%；可采储量1654.28万吨。 

评估范围内新增资源储量 1042.97 万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的新增资源储量为

1042.97万吨。 

矿井生产规模120.00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1.30，评估计算期11.85年（其中，

矿井基建期1.25年，正常生产期10.60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其不含税售价为308.50

元/吨。固定资产投资原值86841.01万元，净值59198.15万元。单位原煤生产总成本

费用173.05元/吨、经营成本146.56元/吨。折现率8%。 

评估结果：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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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

条件下，估算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即

评估服务年限内拟动用资源储量）为 2149.00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壹亿柒仟叁佰

伍拾肆万伍仟叁佰元整(小写：17354.53 万元）。折合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值为 8.08

元/吨。其中： 

评估基准日新增资源储量（即评估服务年限内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为 1042.97

万吨，“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捌仟肆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小写：8427.20万元）。 

特别提示：陕自然资发[2019]11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陕西省首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中确定

的韩城矿区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煤的基准价为单位资源储量8.00元/吨。本次评估计

算的单位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8.08元/吨，高于基准价。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1、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若本评估结论公开，评估结

论有效期自评估结论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本评估结论不公开，评估结

论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2、2005年 4月，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兴隆煤矿采矿权价款进行了

评估，参与评估计算的煤层为2、3号煤层，评估结果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确认，采矿权人已据此缴清了采矿权价款。 

2013 年 3 月，陕西旺道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再次对兴隆煤矿采矿权价款进行了评

估，参与评估计算的煤层为 2、3、5、11 号煤层，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为矿区新增资

源储量（含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量和5、11号煤层的全部资源储量）。该报告评

估结果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备案，采矿权人据此预缴了采

矿权价款 7000 万元。经评估人员了解，在该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时点（2012 年 12

月 31 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并未将 5、11 号煤层划给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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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也未依据该

评估报告对兴隆煤矿新增资源储量价款进行有偿处置。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认为该采矿权范围内仅2、3号煤层的采矿权价款已处置。考

虑到现采矿许可证核准开采的煤层为 2、3、5 号煤层，本项目评估新增资源储量为矿

区范围内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量和采矿许可证新增的5号煤层的资源储量。对于

11号煤层，本次评估暂未纳入评估计算。 

3、截止评估基准日，该矿已预缴了采矿权价款7000万元，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该矿 5号煤层含高硫煤（S＞3%）473万吨。考虑到“开发利用方案”对高硫煤

设计利用，且周边矿井高硫煤经过简单处理后即可销售，本项目评估将该部分高硫煤

纳入评估计算。 

5、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出让该采矿权时确定其新增资源储量出让收益时参考使

用。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

依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

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 

 

目  录 
 

一、评估机构 ................................................................................................................. 1 

二、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申请人.................................................................................... 1 

三、评估目的 ................................................................................................................. 2 

四、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矿业权沿革 ........................................................................ 2 

五、评估基准日.............................................................................................................. 5 

六、评估原则 ................................................................................................................. 5 

七、评估依据 ................................................................................................................. 5 

八、矿区概况 ................................................................................................................. 8 

九、矿区地质概况 ........................................................................................................ 11 

十、评估过程 ............................................................................................................... 20 

十一、评估方法............................................................................................................ 21 

十二、主要技术指标的选取依据及其评述 ................................................................... 23 

十三、主要技术指标 .................................................................................................... 24 

十四、主要经济指标选取与计算.................................................................................. 31 

十五、评估假设条件 .................................................................................................... 44 

十六、评估结论............................................................................................................ 44 

十七、有关问题的说明 ................................................................................................ 46 

十八、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 48 

十九、评估责任人员 .................................................................................................... 48 

 

附表目录…………………………………………………………………………………49 

附件目录…………………………………………………………………………………59 

附图目录 

1、 3号煤层底板等高线及资源/储量估算图          1：5000 

2、 5号煤层底板等高线及资源/储量估算图          1：5000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秦地矿评（2021）01号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的委托，根据国家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的有关规定及矿业权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

折现现金流量法，对其委托评估的“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

进行了价值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实

地调研、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做

出了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名称：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雁塔北路100号； 

法人代表：胡继民；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3524971T；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15号。 

二、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申请人 

评估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劳动南路180号。 

采矿权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6月，为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所在地

为韩城市龙门镇马庄村西，法定代表人为郭宜，注册资本肆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

煤矿开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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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目的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已出让“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权”，但其

新增资源储量出让收益未处置。按照国家及陕西省相关文件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新

增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项目评估即为陕西省自然资源厅确定该采矿权新增

资源储量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四、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矿业权沿革 

（一）评估对象 

依据（2020）陕采评委字第43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 

采矿许可证号：C6100002011031120109899；发证单位：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采矿

权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开采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120万吨/年；矿区面积：6.9238km2；有效期限：壹年自2020年 8月 25日至 2021年 8

月 25日。 

（二）评估范围 

1、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围 

依据 2020 年 8 月 25 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采矿

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1031120109899），矿区面积 6.9238km2，共由 6 个拐点圈

定，各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详见表 1；开采标高：720—140m。核定开采煤层 3层，

编号分别为2、3、5号。 

2、地质报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2012 年 5月，陕西省煤炭地质局 131队提交了《陕西省韩城市陕西西韩兴隆煤矿

生产补充勘探报告》（以下简称“补充勘探报告”）。该“补充勘探报告”资源储量估算

的平面范围与该矿采矿许可证平面范围一致，估算的标高范围为720—140m。标高范围

内有可采煤层共 4 层，编号分别为 2、3、5、11 号。该 4 层可采煤层全部参与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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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估算。 

采矿许可证范围一览表 

表1 

序号 
北京54坐标 西安80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 

X Y X Y X Y 

1 3940310 37452570 3940260  37452500  3940264.53  37452615.26 

2 3942170 37454888 3942120  37454818  3942124.53  37454933.26 

3 3943715 37452150 3943665  37452080  3943669.53 37452195.24  

4 3942270 37450955 3942220  37450885  3942224.52  37451000.24  

5 3941465 37451465 3941415  37451395  3941419.52 37451510.24  

6 3941250 37451500 3941200  37451430  3941204.52  37451545.24 

 

3、“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开采范围 

2017年 8月，陕西高新煤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写了《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

公司矿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开发利用方

案”设计开采范围与采矿许可证一致，设计开采煤层为3、5煤层(2号煤层已全部采空)。 

4、本项目评估范围 

本项目评估范围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区范

围，具体范围详见表 1。由于该采矿权范围内 2、3号煤层的采矿权价款已处置（详见

后述），故本项目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为矿区范围内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量和采

矿许可证新增的5号煤层，具体详见评估报告相关章节的叙述。 

（三）矿权历史沿革及价款处置情况 

1、矿权历史沿革 

2004年 1月 9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矿采划[2003]17号”矿区范围

批复划定了该矿矿区范围。 

2006年 3月 15日，该矿首次取得了采矿许可证，批准开采煤层为2、3号煤层，

采矿权人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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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7月 26日、2012年 6月 19日、2015年 8月 18日该矿在采矿许可证到期

后分别进行了延续登记，批准开采煤层仍为2、3号煤层，采矿权人为陕西西韩兴隆煤

矿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14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矿函[2016]80号文批准将5号

煤层划入该矿。2020年 8月 25日该矿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换发了新的采矿许可证，批

准开采煤层为2、3、5号煤层，采矿权人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 

2、以往评估史及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 

（1）2005年 4月，受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委托，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兴隆煤矿采矿权进行了以出让为目的的评估，评估报告名称为《陕西省韩城市西

韩兴隆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编号为“陕秦地矿评[2005]第 12 号”（附件十）。

评估基准日为 2005 年 2 月 28 日，评估范围与现采矿许可证范围基本一致，参与评估

计算的煤层为 2、3 号煤层，评估方法为收益权益法，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为 1387.03

万吨（2号煤层 142.38 万吨，3 号煤层 1244.65 万吨），可采储量为 1002.03 万吨，

评估价值为2702.33万元。上述评估结果于2005年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采评备

字[2005]211号文确认。 

依据采矿权人提供的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说明及其价款缴纳凭证（附件十一），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缴纳了采矿权价款 28920650 元，其中包括违约滞纳金

1897350元。 

(2) 2013 年 3 月，受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委托，陕西旺道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对

兴隆煤矿采矿权进行了以出让为目的的评估，评估报告名称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

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权(二次)评估报告》，编号为“陕旺评报字[2013]第 111号”(附

件十二)。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范围与现采矿许可证范围一致，参

与评估计算的煤层为 2、3、5、11 号煤层，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依据的

资源储量为5860万吨，可采储量3714.94万吨（3700.54+14.40），评估价值为381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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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新增可采储量2712.90万吨，评估价值为27888.61万元。上述评估结果

于2013年 5月 16日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采评备字[2013]33号文备案。 

依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相关情况说明及其价款缴纳凭证（附件十一），陕西西韩兴

隆煤矿有限公司于2013年 7月预缴了采矿权价款7000万元。 

经评估人员了解，在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时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即原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并未将5、11号煤层划给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陕西省自

然资源厅（即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也未依据该评估报告对兴隆煤矿新增资源储量价

款进行有偿处置。 

五、评估基准日 

依据评估委托书的出具日期及评估资料的收集情况，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年 9月 30日。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

估结果所反映的价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六、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 

2、遵循预期收益、替代、效用、贡献的经济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的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开发规范的原则。 

七、评估依据 

1、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1996年 8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 

3、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发布、2014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矿产资源开采登

记管理办法》； 

4、国务院 1998年第 242号令发布、2014年第 653 号令修改的《探矿权采矿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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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办法》； 

5、国务院国发〔2017〕29号文印发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6、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2017〕35 号《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7、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019 年]第 39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

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8、陕财办综[2017]68 号《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9、陕国土资储发[2018]2 号《陕西省国资源厅关于做好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处置及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10、陕自然资发[2019]2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  

11、陕自然资发[2019]11 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

首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 

12、陕国土资矿发[2008]30 号《关于下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煤炭矿山采矿权价

款评估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 

13、国土资发[2008]174号文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14、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15、国土资规〔2017〕5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

有关工作的通知》； 

16、国土资源部公告2008年第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17、国土资源部公告2008年第 7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的公告》； 

18、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年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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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08年第 6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S 30800-2008)》； 

20、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0年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 

21、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

指南（试行）》； 

22、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1999)； 

23、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固体矿产

勘查规范》(GB/T 33444—2016)； 

2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25、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26、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40号通知印发的《〈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实

施指导意见》； 

27、《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15）。 

28、陕西省自然资源厅（2020）陕采评委字第43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采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9、陕国土资储备[2012]103 号《〈陕西省韩城市陕西西韩兴隆煤矿生产补充勘探

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30、陕西省煤炭地质局 131 队《陕西省韩城市陕西西韩兴隆煤矿生产补充勘探报

告》（2012年 5月）； 

31、陕西高新煤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矿井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及其审查意见（2017年 8月）； 

32、企业提供的及评估人员收集掌握的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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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矿区概况 

1、位置及交通 

兴隆煤矿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北24km的马庄村西南，行政区划隶属韩城市龙门镇及

盘龙乡管辖。地理坐标：东经110°27′31″～110°30′08″，北纬35°35′26″～

35°37′16″。 

西（安）侯（马）铁路从煤矿东南缘通过，煤矿距下峪口火车站约5km，距 108国

道 2.5km，距 G5高速公路西（安）～禹（门口）段龙门入口处约3km，交通便利（详

见交通位置图）。 

2、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兴隆煤矿位于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区，区内峁梁婉蜒，沟谷纵横。沟谷多呈“V”形，

基岩大面积出露于沟谷两侧，峁梁顶部及平坦地带多为黄土覆盖，冲沟极为发育。矿

区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低，地形标高580.8～886.5m，相对高差300m左右。 

煤矿区属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雨量559.7mm，年平均蒸发量为1300mm,最

高气温42.6℃，最低气温－14.8℃，最大积雪量120mm，最大冻结深度420mm。风力一

般 2～3级，最大 10级（1982年 5月 2日），平均风速 2.5m/s,最大风速为14m/s，风

向多为北东。 

矿区范围内无大的河流，仅在西南界外有盘河流经，煤矿内多为间歇性溪流，常

年流水的仅有西塬沟小溪，补给来源主要靠大气降水。 

根据《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和《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区划图》

（GB18306-2001）标准，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属于0.40s，

基本地震烈度为Ⅶ度。 

兴隆煤矿所在的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隅，总人口40.24万，其中城镇人口28.46

万。韩城市矿产资源丰富，境内有煤炭、石灰石、铁矿石、煤层气、铝矾土、高岭土

等矿产资源，其中煤炭资源总量103亿吨，已探明资源量21.5亿吨。韩城市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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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较早，已形成了以煤炭、电力、焦化、冶金、建材等为支撑的工业生产体系。 

 
图1  交通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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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60年，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勘探队在本区所在的韩城矿区进行了1：5万地质

测量。 

1967 年，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勘探队在韩城矿区北部进行普查地质勘探时，在

燎原井田的南北两侧共施工了4个钻孔，进尺2339.99m，并进行了1：1万的地形地质

测量和山地工程及小窑调查，提交了矿区北部地质勘探普查报告。 

1970～1973 年，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勘探队进行了渭北煤田韩城矿区北部燎原

井田精查工作，提交有“精查地质报告”，该阶段共施工钻孔43个，钻探进尺21512.45m；

完成 1：1 万地质填图 16km2，槽探 75m3，水样 4 个，煤层煤芯样 175 个，煤尘煤样 4

个，瓦斯煤样29个，地球物理测井2541实测米，落入区内钻孔18个。该报告经陕革

燃煤基（74）70 号文批准 A+B+C 级地质储量 11868.31 万吨，A+B 级为 7328.99 万吨，

占A+B+C级 61.74%，A级为 3348.69万吨，占A+B级的 45%。 

2002 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提交了《陕西省韩城市西韩兴隆煤矿资源储

量核定说明书》，估算出探明的内蕴经济的资源量（331）为 735.35万吨（2、3号煤层），

控制的内蕴经济的资源量(332)为 1060.91 万吨(2、3 号煤层）；因硫分大于 3%而不能

开发利用的次边际经济的资源量(2S11)为 3035.96万吨(5、11号煤层)，控制的次边际

经济的资源量(2S22)为 1811.92 万吨（5、11 号煤层）。该说明书以“陕国土资评储发

[2002]19号”文评审通过，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认[2002]17号”文备案。 

2005 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提交了《韩城市西韩兴隆煤矿资源储量补充

说明书》，估算出资源储量总量为 1387.03 万吨，其中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

为 735.35万吨，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为 651.68万吨。该说明书以“陕国土

资评储发[2005]31号”文评审通过，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备[2005]30号

文”文备案。 

2011 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提交了“补充勘探报告”，估算出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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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煤层兴隆煤矿资源储量5878万吨，累计采动量18万吨，保有资源储量5860万吨。

该报告经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中心以“陕国土资评储发[2012]087号”文审查通

过，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陕国土资储备字［2012］103号”文备案。该报告是本次评

估的地质依据。 

九、矿区地质概况 

（一）地层 

煤矿内地层出露良好，边部断裂发育。奥陶系构成了煤矿的东缘山岭；石炭系、

二叠系顺序出露于沟谷及山腰部分；第四系多覆盖于山顶及部分山坡之上。现由老到

新简述如下： 

1、奥陶系（O） 

⑴上马家沟组（O2m2），厚度150～200m，可分三段，煤矿内仅揭露二、三段。 

①上马家沟组二段（O2m2
2）：岩性为深灰色、棕灰色白云岩，中厚—厚层状，质纯

均一，局部有豹斑，具纹层及缝合线构造，裂纹发育，裂隙率高达 10％以上，全层厚

80.00～101.23m，平均 97.17 m。俗称“百米白云岩”段。 

②上马家沟组三段（O2m2
3）：下部为浅灰、灰白色薄层状白云岩，夹中厚层石灰岩

和灰质白云岩。上部为灰、浅灰色中厚—厚层状石灰岩，夹3～4层黄褐色薄层泥灰岩，

含较多方解石脉，具纹层和缝合线构造。厚度35.50～51.34m，平均 42.77m。 

⑵峰峰组一段（O2f
1）：峰峰组在矿区发育有一段、二段。煤矿内仅发育峰峰组一

段，无峰峰组二段沉积。厚度43.85～54.34m，平均 51.33m。上部深灰色、玫瑰红色，

中厚层状，疙瘩状石灰岩、白云质灰岩夹薄层泥云岩、泥灰岩，致密性脆，有较多方

解石细脉和团块分布。泥云岩、泥灰岩发育有NS、EW两组高角度斜切层面的裂隙，沿

裂隙有溶蚀而成的小溶洞及溶孔，灰岩中更为发育，但穿层能力差，且多为方解石软

岩等充填。中部中厚—厚层状白云岩，与含泥白云岩不等厚互层，白云岩为棕灰—深

灰色，致密坚硬。角砾状含泥白云岩为黄褐—灰褐色，纹层构造发育。下部为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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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褐色薄—页片状泥质白云岩，夹薄层灰质白云岩、泥灰岩、灰质泥岩，纹层状构造

发育。与上马家沟组三段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2、石炭系（C） 

中上石炭统本溪组及太原组（C2b+C3t）：为煤矿主要含煤地层，属海陆交互沉积，

含煤 7 层，由下而上依次编号为 12、11、10、8、7、6、5 号。其中 11 号煤层为薄～

特厚可采煤层，其余均不可采。本组地层厚46.42～132.62m，平均 73.73m。由下到上

可分三段。 

下段：由灰～深灰色细～中粒砂岩、石英砂岩、砂质泥岩、粉砂岩、铝土泥岩和

煤层组成，含 10、11、12 号三层煤，11号煤位于本段的中上部，底部有一层厚 4m左

右的铝土泥岩，灰～浅灰色，含铝质较高，为奥陶系石灰岩表面长期风化的产物，矿

区对比地层之标志层K1。 

中段：由深灰色、灰黑色石灰岩、粉砂岩、砂质泥岩和煤层组成。含7、8号两层

薄煤层或煤线，均不可采，灰岩为中厚层状，质纯。致密，硬度大，贝壳状断口，含

方解石脉和黄铁矿结核，富含浅海相蜒蝌蜿足类和瓣腮类动物化石，分上下两层，中

夹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和 8 号煤层。下层位于本段底部，厚 1.03～8.49m，一般

5.4m，其中部有一层面有凹凸不平的重荷膜结构，为地层对比之标志层K2。 

上段：由灰、灰黑色砂质泥岩、粉砂岩、泥岩和煤层组成，含 5、6 号煤层，5号

煤位于顶部，6 号煤位于下部，5、6 号煤之间为一层厚 15m 左右的深灰色砂质泥岩或

粉砂岩，薄～中厚层状，质纯致密，有时含炭质泥岩薄层，一般含1～3层褐灰色菱铁

矿结核层，厚0.10m左右，断续成层，均匀分布在上、中、下三部位，为5、6号煤层

对比的标志层 K3（相当于渭北地区的 K3砂岩）。6 号煤层上、下粉砂岩中普遍含黄铁矿

结核。 

3、二叠系（P） 

1）二叠系下统（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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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山西组（P1s）：与太原组整合接触。为煤矿另一含煤组，属纯陆相沉积，岩性岩

相较稳定，具三个沉积旋回，其底部均为河床相中～粗粒砂岩，煤层位于旋回顶部。

全组地层均含白云母。共含3层煤，其编号为1、2、3号，3号煤层全区可采，2号煤

层局部可采。本组地层厚37.81～87.16m，平均69.08m。 

下部（第一旋回）：由山西组底砂岩起到3号煤直接顶止，一般40m左右。由暗灰

色、灰色中厚层状中～细粒砂岩、深灰色粉砂岩、砂质泥岩和煤层组成。3号煤层位于

其顶部，井田南端边界的 P28 钻孔还有 3 号上煤线。中下部为山西组底砂岩，厚 30m

以上，中厚～厚层状，钙泥质胶结、坚硬，上部5m为细砂岩，砂岩成份以石英、长石

为主，暗色矿物次之，含植物化石、白云母片和黄铁矿结核。靠底部有时粒度变粗，

为粗粒岩、石英砂岩。砂岩中下部含大量的泥质包体，个别还夹有泥岩薄层或煤线，

为地层对比标志层K4。 

中段（第二旋回）：由3号煤层老顶开始至2号煤层直接顶板。一般10m左右。由

浅灰色、灰白色中～细粒砂岩、灰黑色砂质泥岩、泥岩和煤层组成。2号煤层位于其顶

部，底部为厚5m左右的 3号煤层老顶砂岩，具斜交错层理，成份以石英为主，长石次

之，含大量白云母片，多富集于层面，定向排列，其片大而多，俗称“油毛毡”。 

上段（第三旋回）：由2号煤层老顶起至山西组顶部，一般在11m左右。由浅灰～

暗灰中～细粒砂岩及灰色、灰黑色砂质泥岩、泥岩夹煤线（1号煤）组成。砂岩成份以

石英为主，含少量长石和暗色矿物，富含云母小片，泥钙质胶结。上部粉砂岩中含有

植物残体化石及黄铁矿结核，局部含有1号煤线。 

⑵下石盒子组（P1sh）：属陆相沉积，其岩性下部为灰色、深灰色，风化后呈灰黄、

灰褐色中～细粒砂岩，夹深灰色、灰绿色粉砂岩、泥岩，偶夹煤线，含铁质鲕粒。砂

岩成份以石英为主，长石、暗色矿物次之，钙泥质胶结。砂岩中常夹砂质泥岩薄层，

其中含铁质鲕粒。其底部为一层浅灰色中粒砂岩，厚层状，成份以石英为主，长石、

暗色矿物次之，泥质胶结，水平层理，含较多铁质结核，风化后形成铁韵，厚面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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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小片，局部富集成层，厚5.16～18.98m，一般 7m左右。上部为灰色、浅灰色、灰

绿色、黄灰色细中粒砂岩与灰绿色、灰紫色、紫杂色砂质泥岩、粉砂岩、暗灰色泥岩

不等厚互层。砂岩厚度大于泥质岩，成分为石英、长石及暗色矿物，泥质胶结，较松

散，含云母较下部既小又少，偶含铁质鲕粒，砂质泥岩较松，易风化。含大量羊齿、

轮叶类化石。本组地层厚31.06～70.08m，一般 50m左右，在井田南端及北端厚度较大，

均在60m以上，井田中部偏薄，一般不大于50m。 

2）二叠系上统（P2） 

⑴上石盒子组（P2sh）：出露于井田中部山腰、山梁及沟谷中，按岩性分上、下两

段。 

下段（P2sh1）：由黄绿色细、中粒砂岩灰黄色、灰紫色、紫杂色砂质泥岩、粉砂岩

不等厚互层。砂岩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岩屑及暗色矿物，并含少量云母片，中

厚～厚层状，斜层理，泥质胶结。粉砂岩、砂质泥岩多为薄—中厚层状，粉砂岩偶有

团块状，砂岩中常夹薄层粉砂岩，砂质泥岩及泥岩。砂质泥岩及粉砂岩中亦常夹砂岩

和泥岩薄层。近底部有一层 10m 左右黄绿色、紫杂色、灰绿色花斑状砂质泥岩，含大

量铁质鲕状结核，在龙湾村盘河河谷中局部铁质富集而成褐铁矿，当地居民有采集者，

但品位不高，难以利用。该段厚度108.89～164.64m一般厚 125m左右。 

上段（P2sh2）：由灰紫色、紫杂色、黄绿色砂质泥岩夹灰绿色、灰色中、细粒砂岩

组成。砂质泥岩、粉砂岩厚度大，其中常夹数层细砂岩薄层，含大量铁质，有的富集

成块。砂岩多呈薄层状，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有岩屑和少许暗色矿物，泥质胶

结，一般较松软，70°和 310°两组垂直节理发育，以70°一组密度最大，每米达2～

8条。底部为一层厚10m左右的灰绿色中粒砂岩，厚层状，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

大量白云母小片和岩屑，钙泥质胶结，斜层理，裂隙面常有黄铁矿薄膜，向底部逐渐

变粗且含砾石。该段厚200～248.23m，一般厚230m左右。 

⑵孙家沟组（P2s）：出露于煤矿中深部，从山腰向上除个别部位外，其余大部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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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全，按岩性分上、下两段。 

下段：底部砂岩段由四层砂岩、两层泥岩、一层粉砂岩组成。砂岩为灰白色、灰

黄绿色，厚～巨厚层状，下三层为粗粒色浅，最上层为中粒色深，具大型斜层理，钙

泥质胶结，最下层粗砂岩底部含石英砾石，地貌上形成陡崖；泥岩、粉砂岩为灰绿、

灰紫色，易风化，风化后呈紫红色，厚 70m 左右。中部泥岩段为紫红色、砖红色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下粗上细，上下部各夹数十层厚 0.2～0.3m 的薄层细粒砂岩，中下

部夹兰灰色泥岩条带，中部含大量灰质结核。本段地层全厚190m左右。 

上段：岩性砖红色、紫红色、黄绿色薄层状泥岩组成，上部夹灰白色细粒砂岩条

带，中部夹数拾层钙质结核层，地表泥岩风化后，钙质结核明显可见，偶含石膏层。

底部有浅灰绿色砾岩层，厚 3m，砾石为粉砂岩、细粒砂岩岩块，泥质胶结，含灰绿色

砂质泥岩包体，其上有1.5m左右的浅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粒砂岩。本段厚70m左右。 

4、第四系（Q） 

1）中上更新统（Q2+3）：分布在井田内山顶及山腰平缓处。岩性为浅黄色、桔黄色

黄土，黄土状亚砂土、亚粘土等。下部含钙质结核和古土壤层，上部垂直节理发育。

厚0～100m不等，一般厚度0～50m。 

2）全新统（Q4）：分布在河谷旁及山脚下。为近代冲积、洪积、坡积物，成份为砂

砾石及泥岩等类混杂物，厚0～20m不等。 

（二）构造及岩浆岩 

兴隆煤矿为韩城矿区的一部分，由于受历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地层总体呈北东东

—南西走向，以10度左右倾角倾向北西，构成一单斜层。其矿区构造总体简单。 

煤矿范围内未发现岩浆岩活动。 

（三）可采煤层 

该矿开采标高范围内可采煤层有 4 层，编号为 2、3、5、11 号，其中 2 号为局部

可采煤层，5号为大部可采，3、11号煤层为全区可采煤层。现将采矿许可证批准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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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3、5号煤层分述如下： 

2号煤层：位于山西组中部，下距3号煤层4.03～19.43米,平均 9.00米，见煤点

23个，可采点8个，煤厚0.10～2.28米，平均0.73米，煤层底板标高240～650米之

间，煤层埋深 0～697 米，可采范围位于东北部，可采面积 0.94km2，可采区内煤厚在

0.8－1.2 米。煤层直接顶板为砂质泥岩或粉砂岩，富含植物化石，老顶为层面富含云

母片中、细粒砂岩，底板岩性为泥岩、粉砂岩。2号煤层结构简单，除极个别钻孔含一

层夹矸外，一般不含夹矸。综合评定，2号煤层为局部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3号煤层：位于山西组下部，下距5号煤层25.14～69.96m，平均 36.99m。见煤点

25 个，可采点 23 个，可采面积 5.45km2。煤厚 0.35～3.58m，平均 2.69m,3 号煤层两

边薄中部厚，边部煤厚在1.0－1.5米，中部X3、X4、X6号连线一带煤厚2.0－2.5米。

煤层埋深 0～706 米，煤层底板标高 70～640 米之间，煤层顶板为砂质泥岩或粉砂岩，

底板岩性为细粒砂岩、粉砂岩。3号煤层结构较简单，除极个别钻孔含一层夹矸外，一

般不含夹矸。综合评定，3号煤层为全区可采的稳定中厚煤层。 

5号煤层：位于太原组顶部，下距11号煤层 27.45～88.38m，平均在56m，见煤点

25个，可采点21个，可采面积4.62km2。煤层厚度0.30～1.56m，平均 1.36m，在 X3、

L24号孔周围煤厚大于1.4米，其余地段煤厚多在1.0－1.2之间。煤层埋深0～737米，

煤层底板标高45～620米之间，煤层顶板为一厚层含泥岩包体的砂岩（K4）；底板为一

套灰黑色泥岩、粉砂岩，夹串珠状菱铁矿结核。5 号煤层结构较简单，一般含 1—2层

夹矸，综合评定,5号煤层为大部可采的稳定薄煤层。 

（四）煤质 

1、物理性质及煤岩类型 

区内各可采煤层的物理性质相近，均属变质程度高的贫煤。颜色、条痕均为黑色，

玻璃光泽，棱角状断口，各层煤均以粉、碎粒煤为主，具少量块煤；镜煤中见有少量

贝壳状断口；硬度小，性脆，具滑面，块度差，易成粉状；燃烧时基本不熔不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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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长中等，着火点据少量资料约在380～400℃左右。视密度1.35～1.46g/cm3，真密度

一般为1.53g/cm3。 

2、化学性质 

各煤层煤质分析结果详见表2。 

煤质分析结果汇总表 

表2 

煤层 

编号 

水分 

（%） 

灰分 

（%） 

挥发分 

（%） 

全硫 

（%） 

磷分 

（%） 

发热量 

(MJ/Kg) 

最小-最大 最小-最大 最小-最大 最小-最大 最小-最大 最小-最大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2 
0.35-1.09 11.38-39.53 14.98-25.52 0.33-3.11 0.004-0.0106 20.03-31.58 

0.78 23.43 19.71 0.99 0.0075 26.32 

3 
0.54-1.09 9.20-36.80 14.98-21.16 0.47-2.56 0.0019-0.0129 20.44-32.45 

0.77 18.53 17.83 1.21 0.0052 28.30 

5 
0.48-1.21 8.59-39.31 16.35-22.42 0.72-4.54 0.0045-0.0174 19.71-32.75 

0.73 28.00 19.22 2.37 0.0095 24.71 

 

上表表明，区内 2 号煤层属中灰、特低硫、特低磷、弱粘结性、中高热值的贫瘦

焦（PS13）；3 号煤层属低灰、中硫、特低磷、弱粘结性、高热值的贫瘦焦（PS13）；5

号煤层：属中灰、中高硫、特低磷、弱粘结性、中高热值的贫瘦焦（PS13）。根据《中

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GB5751—86），本矿各层煤均属贫瘦煤（PS13），可用作发电、

民用及其他工业炉窑燃料，2、3号煤也可作为配焦用煤。 

3、煤的工艺性能 

粘结指数：3 号煤层粘结指数在 3～9 之间，5 号煤层粘结指数在 8～15 之间；焦

渣特征2、3、5号煤层一般在5～6之间。本区各煤层均属弱粘结煤。 

煤灰熔融性：区内各煤层煤灰熔融软化温度均以较高软化温度灰煤为主，次为中

等到及较低软化温度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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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文地质条件 

区内无大的河流及水库等地表水体分布，仅发育有间歇性溪流，常年流水者仅有

西塬沟小溪，补给来源主要靠大气降水。 

本区主要含水层有第四系冲洪积层潜水，上石盒子组底部 K3砂岩、下石盒子组底

部砂岩、山西组底部K4砂岩、太原组K3砂岩及K2灰岩，本溪组底部砾岩。除石盒子组，

本溪组含水层富水较强外，其余各组均较弱。 

区内地下水一是地表河流的渗漏补给，二是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地下水的径流

条件较差，总体沿地层倾斜方向，承压水沿岩层面或裂隙向深部排泄，随着含水层埋

深的增加，由强烈交替带变为缓慢交替带，以至变为交替停滞带。遇到河谷侵蚀区，

地下水沿岩层走向，由河沟谷间分水岭向谷地运动，以泉水或渗流形式补给河流。矿

区奥灰水的排泄途径主要是人工排泄(象山电厂的供水井群和桑树坪煤矿的井下奥灰

岩供水，其中象山电厂的供水井群是韩城矿区南部奥灰水一个很重要的人为排泄方式，

通过多年的开采，已经形成了以取水井为中心的奥灰水降落漏斗)和向黄河缓慢的排泄。 

以往矿井开采的3号煤层主要充水含水层为山西组与下石盒子组砂岩含水层，其

富水性与透水性不好，水力联系差，加上地形复杂，地表径流条件好，补给量不足，

渗透有限，含水量不大，同时受隔水层阻隔，各含水层之间多无水力联系。充水方式

主要为顶板进水型。当下部11号煤层开采时，受采掘破坏或影响的含水层主要为奥陶

系岩溶裂隙含水层，该含水层富水性弱，水压高，补给广泛，对矿井的威胁比较大。

况且奥陶系岩溶裂隙含水层为区域性含水层，补给来源主要为基岩露头处补给和矿区

河流等地表水体的渗漏补给，矿井防治水工作难度较大。未来条件下，随着11号煤层

的开采，兴隆煤矿属于岩溶裂隙水造成的底板进水型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 

（六）工程地质条件 

2号煤层局部有伪顶，直接顶板为粉砂岩，较坚硬，不易破碎；老顶为中粗粒砂岩，

胶结很好，有明显的老顶周期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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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煤层老顶一般为浅灰～灰色中粒砂岩，厚度一般为4～5m，成份以石英、长石

为主，层面富含白云母，钙质胶结，坚硬。底板为深灰色粉砂岩，一般厚 2.5m，团块

状，富含植物根部化石，偶含菱铁矿结核。据本矿近年的回采实践，3号煤层底板尚未

发现底鼓现象。 

5号煤层直接顶板为砂质泥岩和粉砂岩，厚度0～3m不等，岩性致密。老顶为中粒

砂岩，夹薄层细粒砂岩，厚度在 10m 以上。该砂岩以泥、砂质胶结为主。伪底多为炭

质泥岩或泥岩，直接底板是一层5m左右的粘土岩或鲕状铝质泥岩，质软，可塑性较强，

遇水强烈膨胀，可能出现底鼓现象。老顶为深灰色，灰黑色石灰岩，厚度一般5m左右，

厚层状～块状，致密坚硬。 

区内地层岩性复杂，岩体各向异性强，强度变化大。岩体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层间

软弱面、软弱夹层、构造破碎带及岩体风化程度。开采矿体为深埋的层状煤层，影响

煤层开采的工程地质问题主要出现在煤层顶、底板中，其下伏的可溶盐岩类地下水具

有较大的静水压力，其岩性为层状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多属半坚硬－软弱岩类，稳定

性中等。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的有关规定，煤矿工

程地质勘探类型应划分为四类三型，即可溶盐岩类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型矿床。 

（七）其它开采技术条件 

（1）瓦斯 

各煤层瓦斯均是以 CH4占绝对优势，并含有 N2、CO2成分的混合气体。CH4浓度在 3

号煤层中平均为 60.17%，N2的浓度次之，平均在 6.69%～54.43%之间，CO2的浓度相对

较低，平均为3.27%，煤矿瓦斯等级属瓦斯突出矿井。 

（2）煤尘 

据《燎原井田勘探地质报告》中煤尘爆炸样分析成果，各煤层火焰长度在10～500mm,

煤岩量在70～75%，其煤尘均具有爆炸性危险。 

（3）自燃及地温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类比周边矿井，各煤层均属不自燃，但应注意的是，11号煤由于是高硫煤，如落

地时间过长，硫氧化，将会导致自燃。 

（八）环境地质条件 

区内地貌类型为典型丘陵沟壑区，基岩在沟谷中大面积出露，地形破碎、冲沟发

育，地表大部分被第四系黄土或第三系红土覆盖，煤层埋藏深，地表植被覆盖率较高，

地表径流条件较好，暴雨多集中在夏秋季节，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煤矿现正在开采，

地表水体水质较好，水环境污染轻微，滑坡、崩塌现象仅在局部地带发生，且规模小，

山洪泥石流物理地质现象的危害轻微，河流洪水造成严重危害的可能性不大。井田地

质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属Ⅰ～Ⅱ类环境。 

未来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地面变形和沉陷、地裂缝、植被破坏

及水土流失、产生大量煤矸石。生产中应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尽量避免

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质量问题。 

（九）矿区开发利用现状 

兴隆煤矿始建于 2005年 3月，设计生产规模 30万吨/年，2011年 1月建成投产，

主采2、3号煤层。2011年 6月，为提高小型煤矿机械化装备水平，陕西西韩兴隆煤矿

有限公司拟对下属西韩兴隆煤矿进行机械化改造，采煤工艺由原炮采工艺优化为综合

机械化采煤工艺，设计生产能力为1.20Mt/a，设计开采煤层2、3、5号煤层，于2017

年 12月对机械化改造项目进行了开工备案。现该矿井仍在进行改扩建工作。 

十、评估过程 

评估工作自2020年 10月 19日开始至2021年 01月 21日结束。 

1、接受委托阶段：2020 年 10 月 19 日—28 日，委托方以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我

公司为该采矿权的评估机构，公司接受委托方转交的委托书及部分评估资料，联系采

矿权人，向其提供评估所需资料清单。 

2、尽职调查阶段：2020年 10月 29日—31日，我公司评估人员胡继民、褚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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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仕海在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韩总、兴隆煤矿矿长郭宜的陪同下，赴矿区进行

了实地调查，核实企业相关证照，了解矿权历史沿革、地质工作及矿井改扩建情况，

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指导企业准备评估相关资料。 

3、评定估算阶段：2020年 11月 1日—2021年 01月 10日，组成评估小组，陆续

接受委托方及采矿权人寄送的各类评估资料，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核实、归纳、整

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待评估采矿权特点，在此基础上，按照既定的评估程

序，确定评估方法，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进行采矿权价值评定估算，形成评估报告

书初稿，按程序完成评估报告三级复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21年 01月 11日，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送审稿。 

5、报告修改阶段：2021 年 01 月 12 日—21 日，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组

织相关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会议审查，提出修改意见。我公司评估人员在遵守矿业权

评估相关法规的前提下认真对待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提交正式的

采矿权评估报告。 

十一、评估方法 

（一）评估思路 

依前所述，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兴隆煤矿新增资源量，即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

量和采矿许可证新增的 5 号煤层资源储量。考虑到兴隆煤矿新增资源量仅为兴隆煤矿

的一部分，本次评估依据的“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对象为 2、3、5 号煤层，本项目评

估首先对兴隆煤矿进行整体评估，求出其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值，再以出让收益评估

利用的新增资源储量乘以该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值，得出兴隆煤矿新增资源量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 

（二）兴隆煤矿整体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矿权评估可供选择的方法有折

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及收入权益法等四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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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

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

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

露只能采用一种方法的理由。 

1、折现现金流量法 

兴隆煤矿为在建矿井，已完成了矿区勘探地质工作，提交的“补充勘探报告”中

估算的煤炭资源储量已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资源储量较为可靠。该采矿权

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可参照“开发利用方案”及评估人员调查掌握

的相关资料分析确定，其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参数选取条件基本具备。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折

现现金流量法，其计算公式为：  

 
 t

n

t
t i

COCIP


 
 1

1
1  

式中：P—（333）以上类型资源储量采矿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tCOCI )(  —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获取相应的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在充分对比分析评估对象与

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可比因素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可比因素调整系数。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已发布了《陕西省首批（30 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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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但由于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尚未出台基准价因素调整

法的相应准则及规范，因此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尚不具备。 

3、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 

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评估：按照《矿业权评估方法规范》要求，选择满足该方法

使用条件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案例；应确定反映评估对象特点的可比因素，且

各可比因素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进行可比因素的确定并计算可比因素调整系数。 

评估人员未收集到与该采矿权相似的采矿权交易案例，采用市场途径评估的条件

亦不具备。 

4、收入权益法 

收入权益法，仅限于以下情形的采矿权：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且矿山资源储量

规模、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或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10年且生产规模为小

型的采矿权；或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5年且生产规模为大中型的采矿权。 

该矿山为生产矿井，其占用资源储量规模及设计矿井生产规模均为中型，服务年

限较长，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的条件亦不具备。 

综上所述，本项目兴隆煤矿整体评估仅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十二、主要技术指标的选取依据及其评述 

（一）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 

1、资源储量参数的选取依据陕国土资储备[2012]103号《〈陕西省韩城市陕西西韩

兴隆煤矿生产补充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以下简称“备案证明”）

及“补充勘探报告”确定。 

2、其它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依据《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矿井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变更）》及其审查意见（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

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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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人员收集掌握的其它资料确定。 

（二）评估依据的主要资料评述 

1、“补充勘探报告”评述 

陕西省煤炭地质局 131 队具有相应的固体矿产勘查资质，其在兴隆煤矿以往工作

的基础上，通过地质修测、钻探、测井等地质工作手段，详细查明了区内地质构造、

煤层特征、煤质及开采技术条件，重新估算了煤炭资源储量，提交了“补充勘探报告”。

该报告已经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中心组织专家会审通过。故该报告可作为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的依据。 

2、“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由具有相应的矿井设计资质的陕西高新煤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具编写完成。方案中设计的矿井生产规模为120万吨/年，矿井采用斜、立井综合

开拓方式，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法采煤；主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辅助运输采用绞车

和无极绳牵引车；设计开采煤层为3、5号煤层，分两水平开采。该矿井技术方法和生

产力水平在现阶段为中等先进，技术经济评价结果表明项目经济上可行。该方案已经

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中心以“陕矿产指利用发[2017]7号”文审查通过。故“开

发利用方案”可作为本项目评估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依据。 

十三、主要技术指标 

（一）保有资源储量 

1、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备案证明”及“补充勘探报告”，截止2012年 5月 31日（储量估算基准日），

兴隆煤矿矿区范围内2、3、5、11号保有的资源储量总量为5860万吨，其中： 

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687万吨；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757万吨；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2583万吨（含高硫煤161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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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896万吨（含高硫煤543万吨）；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937万吨（含高硫煤718万吨）。 

各煤层资源储量详见表3。 

储量估算基准日2、3、5、11号保有资源储量汇总表 

表3                                                      单位：万吨 

煤层 

编号 

资源储量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2号    58 93 151 

3号 687 757   92 1536 

5号   312 287 126 725 

11号   2271 551 626 3448 

合计 687 757 2583 896 937 5860 

 

由于本项目评估范围不包含 11 号煤层，剔除 11 号煤层后评估范围内储量估算基

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2412万吨。各煤层、各类别资源储量详见表4。 

储量估算基准日评估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汇总表 

表4                                                      单位：万吨 

煤层 

编号 

资源储量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2号       58 93 151 

3号 687 757     92 1536 

5号     312 287 126 725 

合计 687 757 312 345 311 2412 

 

需要说明的是，表4中的 5号煤层含高硫煤（S＞3%）473万吨。考虑到“开发利

用方案”对高硫煤设计利用，且周边矿井高硫煤经过简单处理后即可销售，本项目评

估将该部分高硫煤纳入评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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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韩城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9 月出具的产量证明，兴隆煤矿 2012 年 5 月底至

2016年 12月底累计动用资源储量197万吨（其中，2号煤 151万吨，3号煤 46万吨）。 

依据企业 2020年 11月 10日出具的产量证明，兴隆煤矿 2017年 1月至 2020年 9

月底累计动用资源储量66万吨，动用量均为3号煤层。 

本次评估假定煤矿先动用高级别资源储量，后动用低级别资源储量，则可估算出

兴隆煤矿评估基准日煤炭保有资源储量2149万吨（2412-197-66）。 

各煤层、各类别资源储量详见表5。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汇总表 

表5                                                         单位：万吨 

煤层 

编号 

资源储量 

111b 122b 331 332 333 小计 

3号 575 757     92 1424 

5号     312 287 126 725 

合计 575 757 312 287 218 2149 

 

3、新增资源储量 

由于兴隆煤矿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后再未提交最新的勘探报告、储量核实报告

等地质成果资料，也未进行过价款评估（陕西旺道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未作

为价款收取依据，本次评估不予考虑），故其评估基准日新增资源储量即为储量估算基

准日（2012年 5月 31日）新增资源储量。 

（1）已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依据“陕秦地矿评[2005]第 12号”《陕西省韩城市西韩兴隆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兴隆煤矿已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为 1387.03 万吨，其中，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1)735.35万吨；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651.6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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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偿化处置后动用的资源储量 

依据“备案证明”及“补充勘探报告”，该矿自建矿至2012年 5月 31日，共动用

资源储量18万吨。 

（3）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兴隆煤矿矿区范围内2、3、5号保有的资源储量总量为2412万吨，详见附表4。 

（4）新增资源储量 

新增资源储量=储量估算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有偿化处置后动用资源储量 

-已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2412+18-1387.03 

=1042.97（万吨） 

其中，（111b+122b+331+332）新增资源储量为731.97万吨，（333）新增资源量为

311.00万吨。 

（二）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进行可信度

系数调整，其在数值上等于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故该矿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即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2149万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新增资源储量即评估基

准日新增资源储量1042.97万吨。 

由于兴隆煤矿矿区范围内没有可扣减的村庄、河流、道路等压覆资源量，故该矿

动用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三）采矿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设定未来矿井开采煤层为 3、5 号煤层，分两水

平开采，设计的矿井生产规模为120万吨/年；矿井采用斜、立井综合开拓方式，长壁

综合机械化采煤法采煤；主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辅助运输采用绞车和无极绳牵引车。 

（四）生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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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损失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兴隆煤矿各类设计损失量为 268.00 万吨，其中永久煤柱

设计损失量为144.00万吨，可部分回收煤柱设计损失量为124.00万吨。详见表6。 

设计损失量汇总表 

表6                                                              单位：万吨 

煤层

编号 

永久煤柱 可部分回收煤柱 

合计 
井田

边界 

露头防

水煤柱 

采空区防

水煤柱 
小计 工业场地 主要井巷 小计 

3 17 60 27 104 13 62 75 179 

5 8 32   40 
 

49 49 89 

合计 25 92 27 144 13 111 124 268 

 

经评估人员向“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单位了解，上述设计损失量中的(333)资源量均

采用0.9的可信度系数进行了调整。由此本项目评估确定矿井设计损失量为268.00万吨，

其中永久煤柱设计损失量为144.00万吨，可部分回收煤柱设计损失量为124.00万吨。 

2、采区回采率 

矿区内 3号煤层平均厚度为 2.69m，属中厚煤层；5号煤层平均厚度为 1.36m，属

薄煤层。根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中厚煤层采区回采率不得低于 80%，薄煤层

采区回采率不得低于 8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特

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韩城市贫瘦煤属稀缺煤种，稀缺煤种采区回采

率为：薄煤层不低于 88%，中厚煤层不低于 83%。“开发利用方案”据此文件确定的各

煤层采区回采率分别为：3号煤层83.95%，5号煤层 89%。据此确定本项目评估3号煤

层采区回采率取83.95%，5号煤层采区回采率取89%。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中要求，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矿井闭坑时，可部分回收煤柱应进行回采，对采用条带法开采的，推荐

采矿回采率 30—50%。依据陕国土资矿发[2008]30 号文，矿井开采设计中明确了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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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回收煤柱回采率的，以设计或方案为准，没有明确回采率的，建议回采率一般取50%。

“开发利用方案”中可部分回收煤柱回收率按50%估算。据此本项目评估可部分回收煤

柱回采率取50%。 

（五）产品方案 

根据企业生产实际，本项目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原煤。 

（六）可采储量 

1、用于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

进行确定。依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的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对应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应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因此，本项目评

估用于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开发利用方案”对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全部设计利用，对推断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采用 0.9的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纳入设计利用（附件九）。 

陕国土资矿发[2008]30 号发布的“关于下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煤炭矿山采矿权

价款评估有关技术要求》的通知”中规定，煤矿采矿权价款评估时，对渭北、铜川、

彬长、黄河沿岸煤田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信度系数一般取 0.8。“开发利

用方案”中（333）可信度系数高于该值。 

考虑到兴隆煤矿矿区地质构造简单，各煤层赋存稳定，本项目评估对探明的经济

基础储量（111b）、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控制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全部纳入评估计算，对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采用 0.9

的可信度系数调整后参与评估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调整后）计算公式如下： 

用于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11b+122b+331+332）资源储量＋ 

（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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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表 5中的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 

     3号煤层评估利用资源储量=（575+757）+92×0.9=1414.80（万吨）； 

     5号煤层评估利用资源储量=（312+287）+126×0.9=712.40（万吨）； 

     矿区用于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合计为 2127.20 万吨

（1414.80+712.40） 

2、可采储量的计算 

依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结合陕国土资矿发[2008]30 号文

要求确定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用于计算可采储量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 

正常区块采区回采率+可部分回收煤柱×可部分回收煤柱回采率 

经计算，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1654.28万吨。详见表7。 

可采储量估算表 

表7                                                                         单位：万吨 

煤层 

编号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设计损失量 采区回采率 

可采储量 

永久煤柱 
可部分回

收煤柱 
小计 正常区块 临时煤柱 

1 2 3 4 5 6 7=(1-4)×5+3×6 

3 1414.80  104.00  75.00  179.00  83.95% 50% 1074.95  

5 712.40  40.00  49.00  89.00  89.00% 50% 579.33  

合计 2127.20  144.00  124.00  268.00      1654.28  

 

（七）生产规模 

该矿采矿许可证核定的矿井生产规模为 120 万吨/年，“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矿

井生产规模亦为120万吨/年。据此确定本项目评估矿井生产规模为120万吨/年。 

（八）矿井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期 

1、矿井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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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矿井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的关系，确定矿井服务年限，其计算公式为： 

KA
QT



 

式中：T—矿井服务年限； 

Q—矿井可采储量； 

A—年生产能力； 

K—储量备用系数。 

评估确定的矿井可采储量1654.28万吨、生产规模120万吨/年。根据《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煤矿地下开采储量备用系数取值范围为1.3—1.5。鉴于该矿地

质构造简单，“开发利用方案”储量备用系数取1.3，故本次评估储量备用系数取1.3。

代入上式计算，求得矿井生产服务年限为10.60年。 

2、评估计算期 

评估人员在现场调查时了解到，该矿正在进行机械化改造，预计到2021年底机械

化改选将完工。即该矿井机械化改造建设期尚需1.25年。故本项目评估确定矿井建设

期为 1.25 年，投产当年生产能力即达到 100%。由此确定本项目评估计算期 11.85 年

（10.60+1.25），即从2020年 10月至 2032年 8月。其中：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12

月为基建期；2022年 1月至 2032年 8月为生产期。 

十四、主要经济指标选取与计算 

（一）土地使用权投资 

经评估人员调查核实，该矿用地为非国有土地，企业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0,故

本项目评估不考虑土地使用权投资。 

（二）固定资产投资 

该矿为技改扩建矿山，本次评估利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原有投资和新增投资两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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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有投资 

依据企业提供的“兴隆煤矿机械化改造利用原有固定资产分类汇总表”，截止2020

年 9 月 30 日，该矿机械化改造利用原有固定资产原值为 54638.62 万元，其中：房屋

建筑物 4876.39 万元，机器设备 12039.68 万元，井巷工程为 37722.55 万元；固定资

产净值为 26995.76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3360.36 万元，机器设备 3068.87 万元，

井巷工程为20566.53万元。上述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均不含进项增值税。 

由此确定本项目评估原有固定资产原值为 54638.62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4876.39万元，机器设备12039.68万元，井巷工程为37722.55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为

26995.76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3360.36万元，机器设备 3068.87 万元，井巷工程

为20566.53万元。详见附表五。 

2、新增投资 

本项目评估新增投资由在建工程和尚需投入两部分构成，二者均根据企业实际确

定。 

依据企业提供的“兴隆煤矿机械化改造在建工程汇总表”，截止2020年 9月 30日，

企业技改扩建形成在建工程13881.31万元，其中，机器设备4073.64万元，井巷工程

为9807.67万元。依据企业提供的“兴隆煤矿机械化改造还需投资汇总表”，技改扩建

尚需投资21627.35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94.56万元，机器设备7453.85万元，井

巷工程为14078.94万元。由于上述投资均未转入固定资产，全部为含税投资。 

由此，本项目评估在建工程13881.31万元（折合不含税投资12602.85万元），其

中，机器设备4073.64万元（折合不含税投资3604.99万元），井巷工程为9807.67万

元（折合不含税投资 8997.86 万元）。技改扩建尚需投资 21627.35 万元（折合不含税

投资 19599.54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94.56 万元（折合不含税投资 86.75 万元），

机器设备 7453.85 万元（折合不含税投资 6596.33 万元），井巷工程为 14078.94 万元

（折合不含税投资12916.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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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固定资产投资中，原有投资以净值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在建工程以含

税投资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投入，在生产期初对增值税进行抵扣；尚需投资在基建期

1.25年内以含税投资均匀投入，在生产期初对增值税进行抵扣。详见表一。 

（三）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及更新改造投资 

房屋建筑物：按21年折旧期计算折旧，净残值按其原值的5%计算。原有、新增房

屋建筑物评估计算期内无需更新改造，在评估计算期末分别回收余值 1022.00 万元、

45.20万元。 

机器设备：按 11年折旧期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原有机器设备在 2024年计

提完折旧后回收残值 601.98 万元，同时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12039.68 万元（含税投资

为 13604.84 万元），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3484.80 万元。新增机器设备为在建工

程和尚需投资中的不含税固定资产之和10201.32万元（6596.33+3604.99），其在评估

计算期内无需更新改造，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862.51万元。 

井巷工程：按现行国家财税制度及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不提折旧。 

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及更新改造投资情况详见附表六。 

(四)销售收入 

1、原煤销售价格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要求，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

评估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价格确定遵循如下原则：确定的矿

产品计价标准与矿业权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一致； 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

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

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充分的

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其未来变动趋势；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 

经评估人员市场调查了解，2012年至 2015年底，陕西省内煤炭价格总体整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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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趋势，2016 年后半年，受国家去产能政策和煤矿安全检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

分产能落后、环保条件不达标的小煤矿及选煤厂基本关停，导致2016年下半年煤价飙

升，2017年至今煤价基本趋于稳定，波动较小，结合陕国土资矿发[2008]30号文中对

中、大型煤矿评估取价时段的要求，确定本项目评估产品销售价格采用评估基准日前

三年（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9月）当地产品平均售价。 

经评估人员了解，兴隆煤矿在2018年以后的机械化改造期间有一定量的原煤生产

销售。依据该矿提供的“原煤销售收入统计表”，2017年 10-12月、2018年、2019年、

2020 年 1—9 月该矿原煤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为 301.83 元/吨、305.83 元/吨、

300.06 元/吨、325.55 元/吨，由此计算 2017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月间原煤平均不含

税售价为308.50元/吨[（301.83×3+305.83×12+300.06×12+325.55×9）÷36]。  

故本项目评估确定原煤不含税售价为308.50元/吨。 

2、年销售收入 

据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评估假设矿井当年生产的原煤全部销售。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原煤年产量×原煤销售价格 

=120.00×308.50 

=37020.00（万元） 

（五）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

资金，煤矿企业矿业权评估流动资金一般按年销售收入的20—25%估算。本项目评估流

动资金按年销售收入的22.5%估算。则： 

流动资金=年销售收入×销售收入资金率  

=37020.00×22.5% 

=8329.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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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从矿井建成投产之日起全部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详见附表一。 

(六）经营成本和总成本费用 

该矿近几年虽有原煤产出，但其产量远低于机械化改造后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

其生产成本不能较好的反映企业机械化改造后矿井的生产成本水平。故本项目评估成

本费用的估算，主要以“开发利用方案”为依据，并结合采矿权评估有关规定确定。

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估算。 

1、材料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单位材料费为15.00元/吨。在编写“开发利用方案”时点，

原材料进项税额为17%，则单位材料费折合不含税费用为12.82元/吨（15.00/1.17）。 

“开发利用方案”编写于2017年 8月，距评估基准日较远，本次评估对其进行时

间差异调整。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2018年、2019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分

别为104.20、100.30，则时间差异调整系数为：104.20/100×100.30/100=1.0451。 

据此本项目评估单位原煤材料费为：12.82×1.0451=13.4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材料费=原煤年产量×单位原煤材料费 

=120.00×13.40 

=1608.00（万元） 

2、动力费 

“开发利用方案”中单位动力费为23.94元/吨。在编写“开发利用方案”时点，

原材料进项税额为17%，则单位动力费折合不含税费用为20.46元/吨（23.94/1.17）。 

采用时间差异调整系数调整后，本项目评估单位原煤动力费为：20.46×

1.0451=21.38（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动力费 

=120.00×21.38 

=2565.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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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资及福利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矿井单位原煤工资为 38.96 元/吨，职工福利 5.45 元/吨

（30.96×14%），二者合计 44.41 元/吨。经评估人员了解，2018 年以来韩城市民营煤

矿职工资变化不大，据此确定本次评估单位原煤工资及福利费为44.41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工资及福利  

=120.00×44.41 

=5329.20（万元） 

4、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依据固定资产类别、《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财政部有关

规定，采用平均年限法计算折旧。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分别按21年、11年折旧年限计提折旧，净残值率均为5%；

井巷工程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不再计提折旧。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用合

计2145.33万元(计算过程详见附表六)，单位折旧费为17.88元/吨。 

5、维简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维简费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

取，并全额纳入总成本费用中，其中50%的维简费纳入经营成本。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建[2004]119号《关于印发

<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

定>的通知》，陕西省煤矿维简费提取标准为10.50元/吨（含井巷工程基金2.50元/吨），

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原煤维简费 8.00 元/吨。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及更新性质的维简

费各占50%，均为 4元/吨，更新性质的维简费（4元/吨）作为井巷工程更新资金列入

经营成本，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计入总成本。 

正常生产年份维简费=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维简费 

                  =12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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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0（万元） 

年折旧性质和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各为480.00万元。 

6、井巷工程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井巷工程基金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

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总成本费用中。 

根据财建[2004]119 号《关于印发<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

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陕西省煤矿维简费提取标准为10.50

元/吨，其中包含井巷工程基金2.5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原煤井巷工程费为

2.5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井巷工程基金=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井巷工程费 

                        =120.00×2.50 

                        =300.00（万元） 

7、安全费用 

根据财企〔2012〕16 号文《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安全费用的计提标准为：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

号煤 30 元，其他矿井吨煤 15 元，企业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可根据安全生产实际需

要，可适当提高安全费用提取标准。 

兴隆煤矿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煤矿瓦斯等级属瓦斯突出矿井，“开发利用方案”安

全费用按30.00元/吨提取。故本项目评估单位原煤安全费用取30.0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安全费用 

=120.00×30.00 

=3600.00（万元） 

8、修理费 

由于评估时按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重新估算了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开发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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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原煤单位修理费评估无法直接利用。修理费一般可按企业全部或某类固定资

产原值的3-5%估算。本项目评估按机器设备不含税投资额的3.4%估算采选单位原煤修

理费为：（12039.68+3604.99+6596.33）×3.4%÷120.00=6.3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原煤年产量×单位原煤修理费 

=120.00×6.30 

=756.00（万元） 

9、地面塌陷补偿费 

国家尚未对地面塌陷补偿标准做出具体的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中建议评估地面塌陷补偿费参照企业所在地相关文件规定确定。经评估人员调查了解，

目前陕西省内暂无地面塌陷补偿标准的具体文件规定，塌陷补偿金额一般由矿山企业

与地方相关补偿对象商定。“开发利用方案”中参照邻近矿井成本资料，按1.00元/吨

估算单位原煤地面塌陷补偿费。评估人员分析认为，该项费用较为合理。据此确定评

估单位原煤地面塌陷补偿费为1.00元/吨。 

正常年份地面塌陷补偿费=原煤年产量×原煤单位地面塌陷补偿费 

=120.00×1.00 

=120.00（万元） 

10、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依据陕国土资发[2018]92 号《陕西省国土资源

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

复垦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将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计入生产成本，在所得税

前列支。矿山企业每月按照原矿销售收入、开采矿种系数、开采方式系数、地区系数

等综合提取该基金。该矿属煤炭类能源矿产、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允许塌陷、机械化

综采）、位于关中地区，按该文件规定，矿种系数取 1.8%，开采系数取 1.2，地区系

数取 1.1，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8.50 元/吨,则单位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为：

308.50×1.8%×1.2×1.1=7.33(元/吨)。年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为：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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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879.60（万元）。 

11、其它支出 

参照“开发利用方案”，本项目评估其他支出包括职工社保费、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资源费、水利建设基金等。对于“开发利用方案”中的价格调节基金、矿产资源补

偿费，按相关规定不再计算；维简费、安全费等已单列另计，本次评估在其它支出中

也不再重复计算。 

根据陕人社发[2016]19 号《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

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及陕政办发[2019]18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办法的通知》，社保费率

取 37.7%（包括养老保险 16%、基本医疗保险 8.0%、失业保险 0.7%、工伤保险 2.0%、

工会经费 2.0%、职工教育经费 2.5%、住房公积金 5.0%、其他 1.5%）。本次评估单位

工资为38.96元/吨，则单位职工社保费为：38.96×37.7%=14.69（元/吨）。 

根据陕价费发［2017］75 号文《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中附件二

《陕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从 2017 年开始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不再征收

水土流失补偿费；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生产期间，关中地区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原煤2.10

元/吨计征。 

根据陕政发[2017]61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自2017年 12月 1日起，陕西开征水资源税，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降为零；煤

炭开采水资源税按吨煤取排水2.00立方米核定，关中地区煤炭行业按其它用水类别疏

干排水单位（回收利用）0.40元/立方米标准征收水资源税，由此确定单位原煤水资源

税为0.80元/吨。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发改委、陕西省水利厅、陕西省地税局、中国人民银

行西安分行陕财办综[2019]25 号文《陕西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降低我省水利建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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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自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水利建设基金按营业

收入的 0.05%征收。本次评估原煤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08.50 元/吨,则单位原煤水利建

设基金为：308.50×0.05%=0.15(元/吨)。 

另外，“开发利用方案”中销售费用为1.00元/吨，本次评估纳入其它支出中计算。 

由评估用单位原煤其它支出为：14.69+2.10+0.80+0.15+1.00=18.74(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它支出=年原煤产量×单位原煤其它支出 

=120.00×18.74 

=2248.80（万元） 

12、利息支出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仅考虑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固

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 70%为

银行短期贷款，借款期分布于整个生产期，每年初借入，年末还款，全年计息。本项

目评估确定的流动资金为 8329.50 万元，贷款利率采用评估报告日金融机构仍执行的

六个月到一年短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 

正常生产年份利息支出=8329.50×70%×4.35% 

                     =253.63(万元) 

单位原煤利息支出=253.63÷120 

=2.11（元/吨) 

13、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包括材料费、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折旧费用、维简费、井巷工程

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地面塌陷赔偿费、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其它支出、

利息支出。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

财务费用确定。经计算，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173.05 元/吨，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

为20766.16万元；单位经营成本为146.56元/吨，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为175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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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各项单位成本估算过程见附表三；年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估算过程详见附表四。 

（七）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应以增值税税额为税基计算。 

1、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销项税税率及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

费、修理费用的进项税率为 13%，不动产（房屋建筑物及采矿工程）进项税税率按 9%

估算，机器设备进项税率按13%估算。 

矿井生产期内，涉及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为产品销

项增值税抵扣当期生产成本进项增值税后，再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和不动产进项税，

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不涉及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

时，年应缴纳增值税额为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修理费进

项增值税后的余额。 

以不涉及进项增值税抵扣的2023年为例增值税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37020.00×13% 

=4812.60（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1608.00＋2565.60+756.00）×13% 

=640.85（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4812.60－6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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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1.75（万元） 

各年应纳增值税额、抵扣的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及固

定资产进项增值税详见附表二。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结合当地税务部门核定的煤矿

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 5%的实际，本评估项目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以 2023

年为例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如下： 

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4171.75×5% 

=208.59（万元） 

各年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详见附表二。 

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依据国务院令第 448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

及财政部[2010]98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分别按增值税的3%、2%计算。以2023年为例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计

算如下： 

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 

=4171.75×3% 

=125.15（万元） 

年应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缴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4171.75×2% 

=83.44（万元） 

各年应纳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额及计算详见附表二。 

4、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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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陕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授权事项方案》的公告，2020 年 9月 1日以后，韩

城市煤炭资源税税率为原煤销售收入的6%。则： 

正常生产年份应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适用税率 

                     =37020.00×6% 

=2221.20（万元） 

5、销售税金及附加 

2023年应缴销售税金及附加=2023年城市维护建设税+2023年教育费附加 

+2023年地方教育附加+2023年资源税 

=208.59+125.15+83.44+2221.20 

=2638.38（万元） 

各年售税金及附加的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八）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率按25%计算。计算基础为年销售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应纳

税所得额，准予扣除项目包括总成本费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及资源税。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九）折现率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17 第 3 号文《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的公告》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考虑到矿业权价款评估改为出让收益评估后，目前国土资源部尚未发布与出让收

益评估相配套的折现率取值文件，所以本次评估仍参照原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

公告《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确定采矿权评估

折现率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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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评估假设条件 

1、该矿机械化改造能如期完成并顺利投产； 

2、本项目评估拟定的未来矿山采矿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保

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3、评估计算期内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价格、成本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5、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

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6、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十六、评估结论 

（一）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2149.00 万吨，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估算的该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7354.53 万元，折合

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值为8.08元/吨。 

（二）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价值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利用新增资源储量为

1042.97 万吨，依据前述评估思路可估算出该采矿权新增资源评估价值为：1042.97×

8.08=8427.20（万元）。 

（三）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时，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kQ
Q

P
P

1

1

××=
 

其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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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334）？； 

K-地质风险投资系数[当(334)?占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0时取 1]。 

本项目评估中，P1为上文中的兴隆煤矿（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价值 8427.20 万

元；Q1为兴隆煤矿新增资源储量1042.97万吨；该矿无预测的资源量（334）？，Q亦

为 1042.97万吨；该矿预测的资源量(334)?占比为 0，地质风险投资系数K取 1。 

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则： 

P=(8427.20÷1042.97)×1042.97×1.0=8427.20 (万元) 

（四）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科学

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在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假设条件和前提条件下，

估算出“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兴隆煤矿采矿权”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即

评估服务年限内拟动用资源储量）为 2149.00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壹亿柒仟叁佰

伍拾肆万伍仟叁佰元整(小写：17354.53 万元）。折合单位资源储量评估价值为 8.08

元/吨。其中： 

评估基准日新增资源储量（即评估服务年限内拟动用新增资源储量）为 1042.97

万吨，“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捌仟肆佰贰拾柒万贰仟元整(小写：8427.20万元）。 

特别提示：陕自然资发[2019]11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陕西省首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中确定

的韩城矿区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煤的基准价为单位资源储量8.00元/吨。本次评估计

算的单位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8.08元/吨，高于基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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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评估结果有效期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若本评估结论公开，评估结论有

效期自评估结论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若本评估结论不公开，评估结论有

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二）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等。在评估基

准日至出具评估报告日之间，未发生重大调整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之后和本评估

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

评估结果；若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以内资源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

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

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

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三）评估结果有效的其它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果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

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

其它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它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

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四）评估报告书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单

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

关当事方的责任。本评估报告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

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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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别事项说明 

1、2005年 4月，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兴隆煤矿采矿权价款进行了

评估，参与评估计算的煤层为2、3号煤层，评估结果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确认，采矿权人已据此缴清了采矿权价款。 

2013 年 3 月，陕西旺道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再次对兴隆煤矿采矿权价款进行了评

估，参与评估计算的煤层为 2、3、5、11 号煤层，评估依据的资源储量为矿区新增资

源储量（含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量和5、11号煤层的全部资源储量）。该报告评

估结果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备案，采矿权人据此预缴了采

矿权价款 7000 万元。经评估人员了解，在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时点（2012 年

12月 31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并未将5、11号煤层划给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即现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也未依据

该评估报告对兴隆煤矿新增资源储量价款进行有偿处置。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认为该采矿权范围内仅2、3号煤层的采矿权价款已处置。考

虑到现采矿许可证核准开采的煤层为 2、3、5 号煤层，本项目评估新增资源储量为矿

区范围内2、3号煤层的新增资源储量和采矿许可证新增的5号煤层的资源储量。对于

11号煤层，本次评估暂未纳入评估计算。 

2、截止评估基准日，该矿已预缴了采矿权价款7000万元，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该矿 5号煤层含高硫煤（S＞3%）473万吨。考虑到“开发利用方案”对高硫煤

设计利用，且周边矿井高硫煤经过简单处理后即可销售，本项目评估将该部分高硫煤

纳入评估计算。 

4、本项目在评估过程中使用了采矿权人提供的“补充勘探报告”，该报告经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除此之外，委托方再未提供其他类似专业报告，本评估机构

和执行本评估项目的评估人员也未获得并依据其他类似专业报告，也不知悉存在其他

专业报告。若存在其他类似专业报告，并依据其得出其他不同于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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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根据《资产评估法》，本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 

5、“补充勘探报告”、“备案证明”、“开发利用方案”、企业财务资料等相关资料是

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资料提供方应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负

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6、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工作

人员与委托方及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7、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其为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8、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

效；报告复印件无效。 

十八、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本评估报告日取提交评估报告的时间为2021年 01月 21日。 

十九、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继民 

 

矿业权评估师：褚志安 

 

张忠强 

 

 

 

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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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12

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 现金流入（年产量） 1272.52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 产品销售收入 392572.42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6016.49 601.98

3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4871.43 3306.27 1565.16

4 回收流动资金 8329.50

小     计 411789.84 40326.27 37020.00 39187.14 37020.00 37020.00

二 现金流出

1 固定资产投资 62504.42 40877.07 4325.47 17301.88

2 更新改造资金 13604.84 13604.84

3 流动资金 8329.50 8329.50

4 经营成本 186500.53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5 销售税金及附加 27491.10 2307.74 2638.38 2481.86 2638.38 2638.38

6 企业所得税 36219.95 3486.53 3403.87 3443.00 3403.87 3403.87

小    计 334650.34 40877.07 4325.47 17301.88 31710.97 23629.45 37116.90 23629.45 23629.45

三 净现金流量 77139.50 -40877.07 -4325.47 -17301.88 8615.30 13390.55 2070.24 13390.55 13390.55

四 折现系数 1.0000 0.9809 0.9082 0.8409 0.7786 0.7209 0.6675 0.6181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17354.53 -40877.07 -4242.85 -15713.57 7244.61 10425.88 1492.44 8938.19 8276.70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17354.53

七
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
评估价值

17354.53÷2149.00=8.08,8.08×1042.97=8427.20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序号 项      目
评估基准日

2020年9月30日

生        产        期

附表一

合  计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2-1)

建设期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1-8月

一 现金流入（年产量）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72.52

1 产品销售收入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22372.42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5414.51

3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4 回收流动资金 8329.50

小     计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6116.43

二 现金流出

1 固定资产投资

2 更新改造资金

3 流动资金

4 经营成本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0628.53

5 销售税金及附加 2638.38 2638.38 2638.38 2638.38 2638.38 1594.46

6 企业所得税 3403.87 3403.87 3403.87 3403.87 3403.87 2059.46

小    计 23629.45 23629.45 23629.45 23629.45 23629.45 14282.45

三 净现金流量 13390.55 13390.55 13390.55 13390.55 13390.55 21833.98

四 折现系数 0.5723 0.5299 0.4906 0.4543 0.4206 0.4015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7663.41 7095.65 6569.40 6083.33 5632.07 8766.34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项      目序号

附表一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2-2)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生       产       期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年原煤产量(万吨) 1272.52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二 原煤销售价格(元/吨)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308.50

三 销售收入 392572.42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37020.00

四 总成本费用 220201.72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五 增值税 39367.19 865.48 4171.75 2606.59 4171.75 4171.75 4171.75 4171.75 4171.75 4171.75

1 销项税额 51034.41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4812.60

2 进项税额 11667.22 3947.12 640.85 2206.01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2.1 材料、动力进项税额 6795.79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640.85

2.2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4871.43 3306.27 1565.16

六 销售税金及附加 27491.10 2307.74 2638.38 2481.86 2638.38 2638.38 2638.38 2638.38 2638.38 2638.38

1 城市维护建设税（5%） 1968.38 43.27 208.59 130.33 208.59 208.59 208.59 208.59 208.59 208.59

2 教育费附加（3%） 1180.99 25.96 125.15 78.20 125.15 125.15 125.15 125.15 125.15 125.15

3 地方教育附加（2%） 787.38 17.31 83.44 52.13 83.44 83.44 83.44 83.44 83.44 83.44

4 资源税 23554.35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2221.20

七 利润总额 144879.60 13946.10 13615.46 13771.98 13615.46 13615.46 13615.46 13615.46 13615.46 13615.46

八 企业所得税（25%） 36219.95 3486.53 3403.87 3443.00 3403.87 3403.87 3403.87 3403.87 3403.87 3403.87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二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2-1)



序号 项     目 2031年 2032年1-8月

一 年原煤产量(万吨) 120.00 72.52

1 洗混块煤(元/吨) 308.50 308.50

三 销售收入 37020.00 22372.42

四 总成本费用 20766.16 12540.12

五 增值税 4171.75 2521.12

1 销项税额 4812.60 2908.41

2 进项税额 640.85 387.29

2.1 材料、动力进项税额 640.85 387.29

2.2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六 销售税金及附加 2638.38 1594.46

1 城市维护建设税（5%） 208.59 126.06

2 教育费附加（3%） 125.15 75.63

3 地方教育附加（2%） 83.44 50.42

4 资源税 2221.20 1342.35

七 利润总额 13615.46 8237.84

八 企业所得税（25%） 3403.87 2059.46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2-2)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二



备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成本

1 材料费 15.00 1 材料费 13.40 折合成不含税费用，并进行时间差异调整

2 动力费 23.94 2 动力费 21.38 折合成不含税费用，并进行时间差异调整

3 工资及福利费 44.41 3 工资及福利费 44.41 参照“开发方案”确定

4 修理费 6.12 4 折旧费 17.88 按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重新计算

5 折旧费用 18.58 5 井巷工程费 2.50

6 摊销费 1.81 6 维简费 8.00

7 维简费（含井巷工程费） 10.50 6.1 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4.00

8 地面塌陷补偿费 1.00 6.2 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4.00

9 其他费用 18.50 7 安全生产费 30.00 财企〔2012〕16号文

10 销售费用 1.00 8 修理费 6.30 按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重新计算

11 安全生产费 30.00 9 地面塌陷赔偿费 1.00 参照“开发利用方案”确定

12 洗选成本 18.00 10 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费 7.33 参照相关文件确定

11 其它支出 18.74 参照相关文件进行调整

12 利息支出 2.11 按评估有关规定重新计算

13 总成本费用 173.05

13 总成本费用 187.86 14 经营成本 146.56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三

“开发利用方案”中采选单位原煤成本 评估单位原煤成本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吨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单位成本估算表

根据财建[2004]119号及矿业评估有关规定确定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2031年 2032年1-8月

1 年产量（万吨） 1272.52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72.52

2 材料费 13.40 17051.77 1608.00 1608.00 1608.00 1608.00 1608.00 1608.00 971.77

3 动力费 21.38 27206.48 2565.60 2565.60 2565.60 2565.60 2565.60 2565.60 1550.48

4 工资及福利费 44.41 56512.61 5329.20 5329.20 5329.20 5329.20 5329.20 5329.20 3220.61

5 折旧费 17.88 22740.49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1287.19

6 井巷工程费 2.50 3181.3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81.30

7 维简费 8.00 10180.16 960.00 960.00 960.00 960.00 960.00 960.00 580.16

7.1 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4.00 5090.08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290.08

7.2 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4.00 5090.08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480.00 290.08

8 安全生产费 30.00 38175.6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2175.60

9 修理费 6.30 8016.88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756.00 456.88

10 地面塌陷赔偿费 1.00 1272.52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72.52

11
环境恢复治理及土
地复垦费

7.33 9327.57 879.60 879.60 879.60 879.60 879.60 879.60 531.57

12 其它支出 18.74 23847.02 2248.80 2248.80 2248.80 2248.80 2248.80 2248.80 1359.02

13 利息支出 2.11 2689.32 253.63 253.63 253.63 253.63 253.63 253.63 153.02

14 总成本费用 173.05 220201.72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20766.16 12540.12

15 经营成本 146.56 186500.53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7587.20 10628.53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四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经营成本估算表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   计
生                          产                         期单位成本

(元/吨)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含税 不含税 含税 不含税

1
土建工程（房屋
建筑物）

4876.39 3360.36 94.56 1 房屋建筑物 4876.39 3360.36 94.56 86.75

2
设备购置有安装
（机器设备）

12039.68 3068.87 4073.64 7453.85 2 机器设备 12039.68 3068.87 4073.64 3604.99 7453.85 6596.33

3 井巷工程 37722.55 20566.53 9807.67 14078.94 3 井巷工程 37722.55 20566.53 9807.67 8997.86 14078.94 12916.46

4 合 计 54638.62 26995.76 13881.31 21627.35 4 合    计 54638.62 26995.76 13881.31 12602.85 21627.35 19599.54

尚需投资序号 序号 资产类别

利用原有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五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 评   估   取   值

利用原有固定资产

项目名称 在建工程

尚需投资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一 原有房屋建筑物 4876.39 21 5 3360.36

1 折旧费 2338.36 220.60 220.60 220.60 220.60 220.60 220.60 220.60

2 净值 3139.76 2919.16 2698.56 2477.96 2257.36 2036.76 1816.16

3 残余值 1022.00

二 新增房屋建筑物 86.75 21 5 86.75

1 折旧费 41.55 3.92 3.92 3.92 3.92 3.92 3.92 3.92

2 净值 82.83 78.91 74.99 71.07 67.15 63.23 59.31

3 残余值 45.20

三 原有机器设备 12039.68 11 5 3068.87 12039.68

1 折旧费 11021.77 1039.79 1039.79 1039.79 1039.79 1039.79 1039.79 1039.79

2 净值 2029.08 989.29 11387.20 10347.41 9307.62 8267.83 7228.04

3 残余值 4086.78 601.98

四 新增机器设备 10201.32 11 5 10201.32

1 折旧费 9338.81 881.02 881.02 881.02 881.02 881.02 881.02 881.02

2 净值 9320.30 8439.28 7558.26 6677.24 5796.22 4915.20 4034.18

3 残余值 862.51

五 固定资产折旧 10288.07

1 折旧费 22740.49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145.33

2 净值 14571.97 12426.64 21719.01 19573.68 17428.35 15283.02 13137.69

3 残余值 6016.49 601.98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表(2-1)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值
折旧
年限

残值率
（％）

生                      产                       期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附表六

合计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1-8月

一 原有房屋建筑物

1 折旧费 220.60 220.60 220.60 132.36

2 净值 1595.56 1374.96 1154.36 1022.00

3 残余值 1022.00

二 新增房屋建筑物

1 折旧费 3.92 3.92 3.92 2.35

2 净值 55.39 51.47 47.55 45.20

3 残余值 45.20

三 原有机器设备

1 折旧费 1039.79 1039.79 1039.79 623.87

2 净值 6188.25 5148.46 4108.67 3484.80

3 残余值 3484.80

四 新增机器设备

1 折旧费 881.02 881.02 881.02 528.61

2 净值 3153.16 2272.14 1391.12 862.51

3 残余值 862.51

五 固定资产折旧

1 折旧费 2145.33 2145.33 2145.33 1287.19

2 净值 10992.36 8847.03 6701.70 5414.51

3 残余值 5414.51

附表六

生                      产                       期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新增资源）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表(2-2)

   委托方：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序号

  评估机构：陕西秦地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胡继民                            制表人：褚志安


